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2919號

原      告  王證融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江澍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9月19日北

市監金字第26-SZ1756589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

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

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

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

輛)，於民國113年8月12日17時9分許，停車在臺南市○○區

○○路000號前之地面標繪黃實線處（駕駛人不在場），而

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黃線）」之違規事

實，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博愛派出所警員獲報到場

處理並拍照採證，因當場不能製單舉發，乃於113年8月14日

填製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南市警交字第SZ1756589號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逕行

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3年9月30日前，並於113年8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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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移送被告處理，原告於113年8月21日透過「監理服務網申

訴平台」陳述不服舉發（未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

第1項前段之規定辦理歸責實際駕駛人事宜），並於113年9

月19日到案聽候裁決，而被告因認系爭車輛有「在設有禁止

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表等規定，以113年9月19日北市監金字第26-SZ1756589號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系爭車

輛之車主（即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900元。原告不

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系爭車輛停在自家土地上，並非在道路停車，臺南市政府

財政稅務局臺南分局112年12月13日南市財南字第1123233

316號函說明：「臺南市○○路000號騎樓面積14平方公尺

非供公眾通行使用」，所以不適用道路交通管理規定，被

告所為之裁決違法。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有關原告主張，被告所屬金門監理站曾函詢舉發機關（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該分局於113年9月2日以南

市警二交字第1130553642號函復，查旨揭車輛係於113年8

月12日17時9分接獲報案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前有

違規停車，警方到現場見該自小客00-0000黃線/騎樓停

車，駕駛離開超過3分鐘，該車停於騎樓導致嚴重影響行

人通行，且該車懸壓至黃線處（駕駛未在車上），經檢視

採證照片，確認違規停車事實明確，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舉發違規行為；亦函詢臺

南市政府工務局，該局於113年9月30日以南市工養一字第

1132165456號函復，臺南市○○區○○路000號違規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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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屬騎樓地，有65年1月6日核定使用許可證南工字3231

6號可稽，另排水溝至瀝青混凝土鋪面部分屬計畫道路用

地範圍，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轄管道路，違規地點非屬人

行道；又函詢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該局於113年10月23日

以南市交停工字第1132279427號函，臺南市○○區○○路

000號前係劃設禁止停車線，標線清晰可辨。爰此，系爭

車輛確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行

為，被告依法裁處，核無違誤。

   2、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第169條規

定：「禁止（臨時）停車線，用以指示禁止（臨時）停車

路段。」。因此禁止（臨時）停車係以路段為管制範圍，

而非以禁止（臨時）停車線之左右側來定義，交通部於94

年6月21日交路字第0940006793號函針對紅黃線禁止（臨

時）停車範圍亦清楚說明，於劃設有禁止（臨時）停車線

之左、右側道路範圍內均不得停車。系爭車輛確有懸壓至

黃線處，駕駛未在車上，停放於禁止停車線（黃實線）右

側之違規行為。

   3、參本院103年交上字第128號判決，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條

第2款有關「市區道路」之規定，認定水溝蓋為市區道路

之附屬工程，縱其設置目的具有特殊考量，仍無礙其有供

公眾通行之功能，不能僅因水溝蓋之設置具有安全上目

的，即忽略其仍可同時具有其他面向之效用；又依據道路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規定意旨，係於劃設

有禁止停車線之左、右側道路範圍內均不得停車。至倘停

車地點屬既成公眾通行之道路，不論產權是否屬於私人，

仍應適用上揭規定。經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是停放自家騎

樓與本案違規法條無涉，原告主張不足採納。

   4、綜上所述，系爭車輛確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

車」之違規事實，則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等規定，裁處

原告「罰鍰900元」，於法並無不合，本件原告之訴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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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系爭車輛停放處為私人所有而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之

騎樓，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

車」之違規事實，是否可採？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以如「爭點」欄所載

而否認違規外，其餘事實業據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辯狀

所不爭執，且有舉發單明細影本1份、「監理服務網申訴

平台」申訴書影本1份、原處分影本1紙、送達證書影本1

紙、汽車車籍查詢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49頁、第50頁、

第53頁、第54頁、第77頁、第78頁、第89頁）、臺南市政

府警察局第二分局113年9月2日南市警二交字第113055364

2號函〈含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處理交通違規陳情

《述》案件員警概述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

受理110報案紀錄單、採證照片〉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55

頁至第64頁）足資佐證，是除原告主張及否認部分外，其

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系爭車輛停放處為私人所有而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

之騎樓，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

所停車」之違規事實，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第1項、第2項、

第4項、第5項：

      禁止停車線，用以指示禁止停車路段，以劃設於道路緣石

正面及頂面為原則，無緣石之道路得標繪於路面上，距路

面邊緣以三十公分為度。

　　　本標線為黃實線，線寬除設於緣石正面者以緣石高度為準

外，其餘皆為十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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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標線禁止時間為每日上午七時至晚間八時，如有延長或

縮短之必要時，應以標字或標誌及其附牌標示之。

    ⑵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條第1項第4款：

      汽車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四、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不得停車。

    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①第3條第1款、第11款：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

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十一、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

立即行駛。

　　　②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4款、第5項本文：

　　　  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

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

        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

        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

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

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四、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

        第一項、第四項逕行舉發，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應記明

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之資料，以汽車所有人

或其指定之主要駕駛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③第56條第1項第4款：

        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

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四、在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停車。

　　　④第85條第3項：

        依本條例規定逕行舉發或同時併處罰其他人之案件，推

定受逕行舉發人或該其他人有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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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

罰。

    ⑸按「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之。」、「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

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統一裁罰基準，

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第2條

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即係基於法律之授權所訂定，而該

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統一裁罰基準（即「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已考量「違反事

件」、「法條依據」、「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

「違規車種類別或違規情節」、「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

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

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以上60日以內，繳納

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以上，

繳納罰鍰或逕行裁決處罰者」等因素，作為裁量之標準，

並未違反授權之目的及裁量權之本質，是其不僅直接對外

發生效力，且被告亦應受其拘束而適用之（就小型車「在

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於期

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統一裁罰基準為罰鍰900

元。）。

   2、依前揭採證照片所示，系爭車輛停車時，其部分車身係在

標繪於地面之黃實線上方，又就該停車處之土地屬性，業

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3年9月30日南市工養一字第113216

5456號函說明：「有關來文違規地點部分屬騎樓地，有民

國65年1月6日核定使用許可證南工字32316號（如附件）

可稽，另排水溝至瀝青混凝土鋪面部分屬計畫道路用地範

圍，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轄管道路，違規地點非屬人行

道，惟該處交通標線劃設得否供汽車停車，非屬本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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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見本院卷第81頁、第82頁），另臺南市政府交通

局113年10月23日南市交停工字第1132279427號函亦說

明：「查案揭違規地點本市○○區○○路000號前係劃設

禁止停車線，標線清晰可辨。」（見本院卷第87頁），是

系爭車輛確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無訛，

則被告據之乃以原處分裁處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前

揭處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3、至於原告雖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並提出財政稅務局臺南

分局112年12月13日南市財南字第1123233316號函影本1

紙、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建物所有權狀影本1紙、建築

圖說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17頁、第19頁、第21頁）為

佐；惟原處分所載之違規事實係「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

（黃實線）之處所停車」，而非以系爭車輛於「騎樓」停

車而予以裁罰，是原告執上開文件而以系爭車輛停車處為

私人所有而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騎樓」，乃否認本件

違規事實，自無足採。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

為300元，由原告負擔。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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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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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2919號
原      告  王證融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江澍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9月19日北市監金字第26-SZ1756589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3年8月12日17時9分許，停車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前之地面標繪黃實線處（駕駛人不在場），而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黃線）」之違規事實，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博愛派出所警員獲報到場處理並拍照採證，因當場不能製單舉發，乃於113年8月14日填製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南市警交字第SZ1756589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逕行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3年9月30日前，並於113年8月14日移送被告處理，原告於113年8月21日透過「監理服務網申訴平台」陳述不服舉發（未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辦理歸責實際駕駛人事宜），並於113年9月19日到案聽候裁決，而被告因認系爭車輛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3年9月19日北市監金字第26-SZ1756589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9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系爭車輛停在自家土地上，並非在道路停車，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臺南分局112年12月13日南市財南字第1123233316號函說明：「臺南市○○路000號騎樓面積14平方公尺非供公眾通行使用」，所以不適用道路交通管理規定，被告所為之裁決違法。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有關原告主張，被告所屬金門監理站曾函詢舉發機關（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該分局於113年9月2日以南市警二交字第1130553642號函復，查旨揭車輛係於113年8月12日17時9分接獲報案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前有違規停車，警方到現場見該自小客00-0000黃線/騎樓停車，駕駛離開超過3分鐘，該車停於騎樓導致嚴重影響行人通行，且該車懸壓至黃線處（駕駛未在車上），經檢視採證照片，確認違規停車事實明確，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舉發違規行為；亦函詢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該局於113年9月30日以南市工養一字第1132165456號函復，臺南市○○區○○路000號違規地點部分屬騎樓地，有65年1月6日核定使用許可證南工字32316號可稽，另排水溝至瀝青混凝土鋪面部分屬計畫道路用地範圍，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轄管道路，違規地點非屬人行道；又函詢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該局於113年10月23日以南市交停工字第1132279427號函，臺南市○○區○○路000號前係劃設禁止停車線，標線清晰可辨。爰此，系爭車輛確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行為，被告依法裁處，核無違誤。
   2、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第169條規定：「禁止（臨時）停車線，用以指示禁止（臨時）停車路段。」。因此禁止（臨時）停車係以路段為管制範圍，而非以禁止（臨時）停車線之左右側來定義，交通部於94年6月21日交路字第0940006793號函針對紅黃線禁止（臨時）停車範圍亦清楚說明，於劃設有禁止（臨時）停車線之左、右側道路範圍內均不得停車。系爭車輛確有懸壓至黃線處，駕駛未在車上，停放於禁止停車線（黃實線）右側之違規行為。
   3、參本院103年交上字第128號判決，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條第2款有關「市區道路」之規定，認定水溝蓋為市區道路之附屬工程，縱其設置目的具有特殊考量，仍無礙其有供公眾通行之功能，不能僅因水溝蓋之設置具有安全上目的，即忽略其仍可同時具有其他面向之效用；又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規定意旨，係於劃設有禁止停車線之左、右側道路範圍內均不得停車。至倘停車地點屬既成公眾通行之道路，不論產權是否屬於私人，仍應適用上揭規定。經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是停放自家騎樓與本案違規法條無涉，原告主張不足採納。
   4、綜上所述，系爭車輛確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則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等規定，裁處原告「罰鍰900元」，於法並無不合，本件原告之訴應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系爭車輛停放處為私人所有而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騎樓，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是否可採？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以如「爭點」欄所載而否認違規外，其餘事實業據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辯狀所不爭執，且有舉發單明細影本1份、「監理服務網申訴平台」申訴書影本1份、原處分影本1紙、送達證書影本1紙、汽車車籍查詢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49頁、第50頁、第53頁、第54頁、第77頁、第78頁、第89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113年9月2日南市警二交字第1130553642號函〈含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處理交通違規陳情《述》案件員警概述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採證照片〉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55頁至第64頁）足資佐證，是除原告主張及否認部分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系爭車輛停放處為私人所有而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騎樓，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第1項、第2項、第4項、第5項：
      禁止停車線，用以指示禁止停車路段，以劃設於道路緣石正面及頂面為原則，無緣石之道路得標繪於路面上，距路面邊緣以三十公分為度。
　　　本標線為黃實線，線寬除設於緣石正面者以緣石高度為準外，其餘皆為十公分。
      本標線禁止時間為每日上午七時至晚間八時，如有延長或縮短之必要時，應以標字或標誌及其附牌標示之。
    ⑵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條第1項第4款：
      汽車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四、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不得停車。
    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①第3條第1款、第11款：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十一、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
　　　②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4款、第5項本文：
　　　  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
        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
        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四、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
        第一項、第四項逕行舉發，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應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之資料，以汽車所有人或其指定之主要駕駛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③第56條第1項第4款：
        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四、在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停車。
　　　④第85條第3項：
        依本條例規定逕行舉發或同時併處罰其他人之案件，推定受逕行舉發人或該其他人有過失。
    ⑷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⑸按「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第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即係基於法律之授權所訂定，而該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統一裁罰基準（即「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已考量「違反事件」、「法條依據」、「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違規車種類別或違規情節」、「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以上60日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以上，繳納罰鍰或逕行裁決處罰者」等因素，作為裁量之標準，並未違反授權之目的及裁量權之本質，是其不僅直接對外發生效力，且被告亦應受其拘束而適用之（就小型車「在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統一裁罰基準為罰鍰900元。）。
   2、依前揭採證照片所示，系爭車輛停車時，其部分車身係在標繪於地面之黃實線上方，又就該停車處之土地屬性，業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3年9月30日南市工養一字第1132165456號函說明：「有關來文違規地點部分屬騎樓地，有民國65年1月6日核定使用許可證南工字32316號（如附件）可稽，另排水溝至瀝青混凝土鋪面部分屬計畫道路用地範圍，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轄管道路，違規地點非屬人行道，惟該處交通標線劃設得否供汽車停車，非屬本局權責。」（見本院卷第81頁、第82頁），另臺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10月23日南市交停工字第1132279427號函亦說明：「查案揭違規地點本市○○區○○路000號前係劃設禁止停車線，標線清晰可辨。」（見本院卷第87頁），是系爭車輛確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無訛，則被告據之乃以原處分裁處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前揭處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3、至於原告雖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並提出財政稅務局臺南分局112年12月13日南市財南字第1123233316號函影本1紙、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建物所有權狀影本1紙、建築圖說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17頁、第19頁、第21頁）為佐；惟原處分所載之違規事實係「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黃實線）之處所停車」，而非以系爭車輛於「騎樓」停車而予以裁罰，是原告執上開文件而以系爭車輛停車處為私人所有而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騎樓」，乃否認本件違規事實，自無足採。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為300元，由原告負擔。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2919號
原      告  王證融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江澍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9月19日北
市監金字第26-SZ1756589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
    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
    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
    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
    輛)，於民國113年8月12日17時9分許，停車在臺南市○○區○○
    路000號前之地面標繪黃實線處（駕駛人不在場），而有「
    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黃線）」之違規事實，經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博愛派出所警員獲報到場處理並
    拍照採證，因當場不能製單舉發，乃於113年8月14日填製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南市警交字第SZ1756589號舉發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逕行舉發，
    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3年9月30日前，並於113年8月14日移送
    被告處理，原告於113年8月21日透過「監理服務網申訴平台
    」陳述不服舉發（未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
    前段之規定辦理歸責實際駕駛人事宜），並於113年9月19日
    到案聽候裁決，而被告因認系爭車輛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
    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6條第1項第4款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
    規定，以113年9月19日北市監金字第26-SZ1756589號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系爭車輛之車
    主（即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900元。原告不服，遂提
    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系爭車輛停在自家土地上，並非在道路停車，臺南市政府
      財政稅務局臺南分局112年12月13日南市財南字第1123233
      316號函說明：「臺南市○○路000號騎樓面積14平方公尺非
      供公眾通行使用」，所以不適用道路交通管理規定，被告
      所為之裁決違法。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有關原告主張，被告所屬金門監理站曾函詢舉發機關（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該分局於113年9月2日以南
      市警二交字第1130553642號函復，查旨揭車輛係於113年8
      月12日17時9分接獲報案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前有違規
      停車，警方到現場見該自小客00-0000黃線/騎樓停車，駕
      駛離開超過3分鐘，該車停於騎樓導致嚴重影響行人通行
      ，且該車懸壓至黃線處（駕駛未在車上），經檢視採證照
      片，確認違規停車事實明確，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舉發違規行為；亦函詢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該局於113年9月30日以南市工養一字第113216
      5456號函復，臺南市○○區○○路000號違規地點部分屬騎樓
      地，有65年1月6日核定使用許可證南工字32316號可稽，
      另排水溝至瀝青混凝土鋪面部分屬計畫道路用地範圍，係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轄管道路，違規地點非屬人行道；又函
      詢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該局於113年10月23日以南市交停
      工字第1132279427號函，臺南市○○區○○路000號前係劃設
      禁止停車線，標線清晰可辨。爰此，系爭車輛確有「在設
      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行為，被告依法裁處
      ，核無違誤。
   2、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第169條規定
      ：「禁止（臨時）停車線，用以指示禁止（臨時）停車路
      段。」。因此禁止（臨時）停車係以路段為管制範圍，而
      非以禁止（臨時）停車線之左右側來定義，交通部於94年
      6月21日交路字第0940006793號函針對紅黃線禁止（臨時
      ）停車範圍亦清楚說明，於劃設有禁止（臨時）停車線之
      左、右側道路範圍內均不得停車。系爭車輛確有懸壓至黃
      線處，駕駛未在車上，停放於禁止停車線（黃實線）右側
      之違規行為。
   3、參本院103年交上字第128號判決，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條
      第2款有關「市區道路」之規定，認定水溝蓋為市區道路
      之附屬工程，縱其設置目的具有特殊考量，仍無礙其有供
      公眾通行之功能，不能僅因水溝蓋之設置具有安全上目的
      ，即忽略其仍可同時具有其他面向之效用；又依據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規定意旨，係於劃設有
      禁止停車線之左、右側道路範圍內均不得停車。至倘停車
      地點屬既成公眾通行之道路，不論產權是否屬於私人，仍
      應適用上揭規定。經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是停放自家騎樓
      與本案違規法條無涉，原告主張不足採納。
   4、綜上所述，系爭車輛確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
      車」之違規事實，則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等規定，裁處
      原告「罰鍰900元」，於法並無不合，本件原告之訴應為
      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系爭車輛停放處為私人所有而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之
    騎樓，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
    車」之違規事實，是否可採？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以如「爭點」欄所載
      而否認違規外，其餘事實業據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辯狀
      所不爭執，且有舉發單明細影本1份、「監理服務網申訴
      平台」申訴書影本1份、原處分影本1紙、送達證書影本1
      紙、汽車車籍查詢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49頁、第50頁、
      第53頁、第54頁、第77頁、第78頁、第89頁）、臺南市政
      府警察局第二分局113年9月2日南市警二交字第113055364
      2號函〈含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處理交通違規陳情《
      述》案件員警概述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
      理110報案紀錄單、採證照片〉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55頁
      至第64頁）足資佐證，是除原告主張及否認部分外，其餘
      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系爭車輛停放處為私人所有而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
      之騎樓，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
      所停車」之違規事實，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第1項、第2項、第
      4項、第5項：
      禁止停車線，用以指示禁止停車路段，以劃設於道路緣石
      正面及頂面為原則，無緣石之道路得標繪於路面上，距路
      面邊緣以三十公分為度。
　　　本標線為黃實線，線寬除設於緣石正面者以緣石高度為準
      外，其餘皆為十公分。
      本標線禁止時間為每日上午七時至晚間八時，如有延長或
      縮短之必要時，應以標字或標誌及其附牌標示之。
    ⑵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條第1項第4款：
      汽車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四、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不得停車。
    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①第3條第1款、第11款：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
            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十一、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
              立即行駛。
　　　②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4款、第5項本文：
　　　  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
        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
        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
        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
        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
        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四、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
        第一項、第四項逕行舉發，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應記明
        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之資料，以汽車所有人
        或其指定之主要駕駛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③第56條第1項第4款：
        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
        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四、在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停車。
　　　④第85條第3項：
        依本條例規定逕行舉發或同時併處罰其他人之案件，推
        定受逕行舉發人或該其他人有過失。
    ⑷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
    ⑸按「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之。」、「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
      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統一裁罰基準，
      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第2條
      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即係基於法律之授權所訂定，而該
      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統一裁罰基準（即「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已考量「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違規
      車種類別或違規情節」、「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
      」、「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
      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以上60日以內，繳納罰鍰或
      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以上，繳納罰
      鍰或逕行裁決處罰者」等因素，作為裁量之標準，並未違
      反授權之目的及裁量權之本質，是其不僅直接對外發生效
      力，且被告亦應受其拘束而適用之（就小型車「在設有禁
      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於期限內繳
      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統一裁罰基準為罰鍰900元。）。
   2、依前揭採證照片所示，系爭車輛停車時，其部分車身係在
      標繪於地面之黃實線上方，又就該停車處之土地屬性，業
      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3年9月30日南市工養一字第113216
      5456號函說明：「有關來文違規地點部分屬騎樓地，有民
      國65年1月6日核定使用許可證南工字32316號（如附件）
      可稽，另排水溝至瀝青混凝土鋪面部分屬計畫道路用地範
      圍，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轄管道路，違規地點非屬人行道
      ，惟該處交通標線劃設得否供汽車停車，非屬本局權責。
      」（見本院卷第81頁、第82頁），另臺南市政府交通局11
      3年10月23日南市交停工字第1132279427號函亦說明：「
      查案揭違規地點本市○○區○○路000號前係劃設禁止停車線
      ，標線清晰可辨。」（見本院卷第87頁），是系爭車輛確
      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無訛，則被告據之
      乃以原處分裁處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前揭處罰內容
      ，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3、至於原告雖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並提出財政稅務局臺南
      分局112年12月13日南市財南字第1123233316號函影本1紙
      、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建物所有權狀影本1紙、建築圖
      說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17頁、第19頁、第21頁）為佐；
      惟原處分所載之違規事實係「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黃實
      線）之處所停車」，而非以系爭車輛於「騎樓」停車而予
      以裁罰，是原告執上開文件而以系爭車輛停車處為私人所
      有而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騎樓」，乃否認本件違規事
      實，自無足採。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
      為300元，由原告負擔。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2919號
原      告  王證融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江澍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9月19日北市監金字第26-SZ1756589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3年8月12日17時9分許，停車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前之地面標繪黃實線處（駕駛人不在場），而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黃線）」之違規事實，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博愛派出所警員獲報到場處理並拍照採證，因當場不能製單舉發，乃於113年8月14日填製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南市警交字第SZ1756589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逕行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3年9月30日前，並於113年8月14日移送被告處理，原告於113年8月21日透過「監理服務網申訴平台」陳述不服舉發（未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辦理歸責實際駕駛人事宜），並於113年9月19日到案聽候裁決，而被告因認系爭車輛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3年9月19日北市監金字第26-SZ1756589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9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系爭車輛停在自家土地上，並非在道路停車，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臺南分局112年12月13日南市財南字第1123233316號函說明：「臺南市○○路000號騎樓面積14平方公尺非供公眾通行使用」，所以不適用道路交通管理規定，被告所為之裁決違法。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有關原告主張，被告所屬金門監理站曾函詢舉發機關（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該分局於113年9月2日以南市警二交字第1130553642號函復，查旨揭車輛係於113年8月12日17時9分接獲報案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前有違規停車，警方到現場見該自小客00-0000黃線/騎樓停車，駕駛離開超過3分鐘，該車停於騎樓導致嚴重影響行人通行，且該車懸壓至黃線處（駕駛未在車上），經檢視採證照片，確認違規停車事實明確，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舉發違規行為；亦函詢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該局於113年9月30日以南市工養一字第1132165456號函復，臺南市○○區○○路000號違規地點部分屬騎樓地，有65年1月6日核定使用許可證南工字32316號可稽，另排水溝至瀝青混凝土鋪面部分屬計畫道路用地範圍，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轄管道路，違規地點非屬人行道；又函詢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該局於113年10月23日以南市交停工字第1132279427號函，臺南市○○區○○路000號前係劃設禁止停車線，標線清晰可辨。爰此，系爭車輛確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行為，被告依法裁處，核無違誤。
   2、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第169條規定：「禁止（臨時）停車線，用以指示禁止（臨時）停車路段。」。因此禁止（臨時）停車係以路段為管制範圍，而非以禁止（臨時）停車線之左右側來定義，交通部於94年6月21日交路字第0940006793號函針對紅黃線禁止（臨時）停車範圍亦清楚說明，於劃設有禁止（臨時）停車線之左、右側道路範圍內均不得停車。系爭車輛確有懸壓至黃線處，駕駛未在車上，停放於禁止停車線（黃實線）右側之違規行為。
   3、參本院103年交上字第128號判決，依市區道路條例第3條第2款有關「市區道路」之規定，認定水溝蓋為市區道路之附屬工程，縱其設置目的具有特殊考量，仍無礙其有供公眾通行之功能，不能僅因水溝蓋之設置具有安全上目的，即忽略其仍可同時具有其他面向之效用；又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規定意旨，係於劃設有禁止停車線之左、右側道路範圍內均不得停車。至倘停車地點屬既成公眾通行之道路，不論產權是否屬於私人，仍應適用上揭規定。經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是停放自家騎樓與本案違規法條無涉，原告主張不足採納。
   4、綜上所述，系爭車輛確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則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等規定，裁處原告「罰鍰900元」，於法並無不合，本件原告之訴應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系爭車輛停放處為私人所有而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騎樓，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是否可採？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原告以如「爭點」欄所載而否認違規外，其餘事實業據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辯狀所不爭執，且有舉發單明細影本1份、「監理服務網申訴平台」申訴書影本1份、原處分影本1紙、送達證書影本1紙、汽車車籍查詢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49頁、第50頁、第53頁、第54頁、第77頁、第78頁、第89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113年9月2日南市警二交字第1130553642號函〈含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處理交通違規陳情《述》案件員警概述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採證照片〉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55頁至第64頁）足資佐證，是除原告主張及否認部分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系爭車輛停放處為私人所有而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騎樓，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68條第1項、第2項、第4項、第5項：
      禁止停車線，用以指示禁止停車路段，以劃設於道路緣石正面及頂面為原則，無緣石之道路得標繪於路面上，距路面邊緣以三十公分為度。
　　　本標線為黃實線，線寬除設於緣石正面者以緣石高度為準外，其餘皆為十公分。
      本標線禁止時間為每日上午七時至晚間八時，如有延長或縮短之必要時，應以標字或標誌及其附牌標示之。
    ⑵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條第1項第4款：
      汽車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四、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不得停車。
    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①第3條第1款、第11款：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十一、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
　　　②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4款、第5項本文：
　　　  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
        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
        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四、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
        第一項、第四項逕行舉發，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應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之資料，以汽車所有人或其指定之主要駕駛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③第56條第1項第4款：
        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四、在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停車。
　　　④第85條第3項：
        依本條例規定逕行舉發或同時併處罰其他人之案件，推定受逕行舉發人或該其他人有過失。
    ⑷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⑸按「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第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即係基於法律之授權所訂定，而該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統一裁罰基準（即「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已考量「違反事件」、「法條依據」、「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違規車種類別或違規情節」、「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以上60日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以上，繳納罰鍰或逕行裁決處罰者」等因素，作為裁量之標準，並未違反授權之目的及裁量權之本質，是其不僅直接對外發生效力，且被告亦應受其拘束而適用之（就小型車「在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停車」之違規事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統一裁罰基準為罰鍰900元。）。
   2、依前揭採證照片所示，系爭車輛停車時，其部分車身係在標繪於地面之黃實線上方，又就該停車處之土地屬性，業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3年9月30日南市工養一字第1132165456號函說明：「有關來文違規地點部分屬騎樓地，有民國65年1月6日核定使用許可證南工字32316號（如附件）可稽，另排水溝至瀝青混凝土鋪面部分屬計畫道路用地範圍，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轄管道路，違規地點非屬人行道，惟該處交通標線劃設得否供汽車停車，非屬本局權責。」（見本院卷第81頁、第82頁），另臺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10月23日南市交停工字第1132279427號函亦說明：「查案揭違規地點本市○○區○○路000號前係劃設禁止停車線，標線清晰可辨。」（見本院卷第87頁），是系爭車輛確有「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之處所停車」無訛，則被告據之乃以原處分裁處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前揭處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3、至於原告雖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並提出財政稅務局臺南分局112年12月13日南市財南字第1123233316號函影本1紙、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建物所有權狀影本1紙、建築圖說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17頁、第19頁、第21頁）為佐；惟原處分所載之違規事實係「在設有禁止停車標線（黃實線）之處所停車」，而非以系爭車輛於「騎樓」停車而予以裁罰，是原告執上開文件而以系爭車輛停車處為私人所有而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騎樓」，乃否認本件違規事實，自無足採。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為300元，由原告負擔。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